
一
制
略
問
一

壹
、
概
述
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是
推
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的
一
種
工
作
方
法
，
也
是
政
府

與
民
眾
併
肩
致
力
於
經
濟
社
會
改
進
的
一
項
運
動
，
亦
即
由
社
區
居
民
基
於
共
同
需
要
，

有
效
運
用
各
種
資
諒
，
並
配
合
政
府
行
政
支
援
、
技
術
指
導
的
一
項
綜
合
性
社
會
福
利
工

作
。
見
諸
於
實
際
則
以
透
過
社
區
公
共
設
施
建
設
，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等

三
大
工
作
目
標
，
來
達
成
消
除
社
區
髒
亂
，
美
化
社
區
環
撞
，
改
善
社
區
居
民
生
活
，
增

進
社
區
居
民
福
利
，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，
重
振
國
民
道
德
，
建
立
現
代
化
社
會
之
目
標
。

京
市
面
積
六
0
.
O

二
五
六
平
方
公
里
，
區
分
為
一
O
四
里
，
均
列
入
都
市
計
畫
，

改
制
前
依
照
原
「
嘉
義
縣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」
規
劃
為
十
三
個
社
區
，
均
分
佈
於
市
郊

。
改
制
後
(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七
月
一
日
)
依
攘
臺
灣
省
政
府
七
十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府
社

三
字
第
一

-
O
四
八
號
國
頒•• 

「
薑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擬
定
質
施

﹒滿家球﹒

計
章
，
逐
年
改
善
，
計
五
個
社
區
(
七
十
二
年
度
完
成
劉
厝
社
區
、
七
十
三
年
度
完
成
竹

下
社
區
、
七
十
四
年
度
完
成
精
忠
、
後
湖
兩
社
區
、
七
十
五
年
度
完
成
建
國
社
區
)
，
至

於
未
能
於
第
一
期
五
年
計
畫
完
成
之
八
個
社
區
，
當
祖
本
府
財
源
列
入
次
期
後
續
計
畫
逐

年
辦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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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
社
區
就
劃
概
況

•• 

本
市
七
十
六
年
度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係
依
接
「
臺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績
第
二
期
五

年
計
畫
」
配
當
斂
，
加
強
辦
理
「
大
溪
社
區
」
一
個
，
其
各
項
建
設
均
奉
酌
社
區
特
性
，

與
民
眾
需
求
，
訂
定
計
畫
，
逐
步
執
行
，
並
盡
量
鼓
勵
社
區
理
事
會
實
際
參
與
，
以
養
成

其
積
極
、
主
動
觀
念
，
結
合
全
社
區
民
眾
，
'
期
使
有
組
織
有
系
統
地
運
用
地
方
資
諒
，
軍

策
牽
力
，
配
合
政
府
之
行
政
支
援
與
經
費
補
助
，
在
以
最
少
的
經
費
獲
得
改
善
民
軍
生
活

最
高
效
益
的
原
則
下
，
切
實
維
護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成
果
，
改
善
家
戶
衛
生
，
推
行
綠
化
、



美
化
，
使
社
區
民
眾
享
受
舒
適
的
生
活
璟
墳
，
並
鼓
勵
設
置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，
閉
關
社
區

公
共
造
產
，
以
充
裕
社
區
財
源
，
充
實
長
壽
俱
樂
部
、
托
見
所
各
項
設
施
，
叫
安
老
育
幼

，
興
(
擴
)
建
活
動
中
心
道
路
、
水
諧
與
各
項
設
備
，
供
民
眾
各
種
集
會
、
活
動
之
用
，

舉
辦
各
項
活
動
，
以
充
實
精
神
生
活
，
提
高
社
區
意
識
，
防
止
青
少
年
犯
罪
，
增
設
圖
書

室
，
充
實
圖
書
設
備
，
以
增
進
生
活
知
能
，
培
養
勤
儉
樸
實
的
美
穗
，
發
揮
倫
理
道
德
，

使
人
人
關
愛
社
會
，
以
達
社
區
發
展
最
高
境
地
。

鑫
、
重
妥
措
施
•• 

一
、
輔
導
社
區
理
事
會
改
選
，
加
強
社
區
組
織

•. 

凡
社
區
理
事
會
任
期
屆
滿
者
，
均
予
輔
導
召
開
戶
長
會
議
，
依
程
序
改
選
，
網
羅
社

區
內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，
共
同
參
與
社
區
工
作
，
並
頒
發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當
選
證
書
，

藉
以
提
高
其
榮
譽
感
，
發
揮
服
務
功
能
。

二
、
審
核
社
區
年
度
工
作
計
畫.. 

為
求
各
社
區
物
質
建
設
與
精
神
建
設
均
衡
發
展
，
規
定
各
社
區
於
年
度
開
始
兩
個
月

內
，
擬
訂
年
度
各
項
工
作
計
章
，
送
由
本
府
社
會
科
會
同
衛
生
、
建
設
、
教
育
等
單

位
，
加
以
審
核
，
避
兔
社
區
理
事
會
倚
重
硬
體
建
設
，
忽
略
軟
體
嬰
訣
，
而
達
到
物

質
與
精
神
建
設
均
衡
發
展
。

三
、
加
強
督
導
考
核
.. 

的
各
社
區
每
次
召
開
理
事
會
均
派
員
列
席
指
導
，
並
經
常
分
赴
各
社
區
督
導
宣
慰
，

協
助
社
區
理
事
會
解
決
難
題
。

臼
訂
定
，
不
市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考
核
耍
點
，
分
平
時
考
核
與
年
度
考
核
，
以
提
高
績
效

'
並
依
按
成
積
核
發
社
區
建
設
獎
金
，
獎
勵
有
功
工
作
人
員
。

四
、
召
開
社
區
工
作
研
討
會
.. 

召
集
各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等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舉
行
工
作
研
討
會
，
並
遨

請
本
府
有
關
單
位
派
員
列
席
，
研
討
內
容
包
括
社
區
經
費
之
籌
措
、
社
區
規
劃
、
各

項
活
動
之
策
割
、
人
力
運
用
等
，
使
諸
多
難
題
獲
得
解
決
，
並
選
派
列
入
當
年
度
加

強
辦
理
社
區
之
理
事
長
、
總
幹
寧
參
加
省
辦
研
習
會
，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行

，
助
益
至
大
。

五
、
舉
辦
社
區
發
展
示
範
觀
摩.. 

為
增
進
各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業
發
知
能
，
溝
通
觀
念
，
聲
交
換
工
作
經
驗
，
檢
討
缺
失

，
選
定
建
國
社
區
舉
辦
七
十
六
年
度
社
區
發
展
暨
社
區
全
民
運
動
示
範
觀
摩
會
，
審

加
人
員
計
有
本
市
各
機
關
固
體
學
校
首
長
及
有
關
人
員
，
社
區
業
蕩
承
辦
人
員
、
社

會
工
作
員
、
社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等
三
百
餘
人
，
成
效
頗
佳
。

肆
、
經
費
籌
措
及
逕
用

•• 

一
、
本
市
七
十
六
年
度
辦
理
加
強
社
區
一
個
單
位
，
依
照
補
助
標
準
由
本
府
補
助
二
、
四

。
。
、
0
0
0

元
，
省
基
層
建
設
補
助
五
-
0
、

0
0
0

元
，
社
區
民
軍
自
籌
配
合

約
一
、
六
四
七
、
四
0
0

元
，
依
社
區
實
際
需
要
分
別
辦
理
各
項
工
程
及
活
動
，
另

由
內
政
部
專
案
補
助
三
六
六
、
。
四
0
元
，
充
實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各
項
設
備
。

二
、
為
兼
顧
其
他
未
列
入
分
年
加
強
社
區
之
成
果
維
護
及
各
項
活
動
才
亦
由
本
府
鑄
蝙
六

八
三
、
0
0
0

元
重
點
補
助
，
以
期
各
社
區
持
續
均
衡
發
展
。

三
、
編
列
示
範
觀
摩
經
費
五
。
、0
0
0

元
，
補
助
辦
理
示
範
觀
陸
社
區
各
項
活
動
展
示

'
藉
以
增
進
工
作
人
員
業
務
知
能
，
溝
通
觀
念
，
址
(
同
朝
向
建
設
團
結
和
諧
的
社
區

而
努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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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本
文
作
者
嘉
義
總
舟
社
會
拉
圳
股
長
)




